证 据 清 单

提供人；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
提供时间：2021年4月    日
	编号
	证据名称
	证明内容

	1
	原被告签订的《客户指定件采购合同》
	被告向原告采购光华荣昌ECAS系统50套，货款总额为47.5万元

	2
	原告发货单
	原告于2018年12月13日发货

	3
	原告开具的货款发票（5张）
	原告于2019年1月5日向被告开具47.5万元货款发票

	4
	被告付款凭证
	被告于2019年11月21日向原告付款10万元

	5
	原告向被告发出的催款律师函（2次）
	原告多次向被告索要货款


